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台上字第5313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官施清火

被      告  周偉茂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

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1年6月29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上訴

字第584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2259

7、25792、2658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理  由

一、本件原判決以公訴意旨略稱：被告周偉茂(綽號「長毛」)基

於幫助張暐昱(綽號「阿成」或「阿誠」)販賣第二級毒品甲

基安非他命之犯意，因認識徐清義並知悉其有施用甲基安非

他命之習慣，遂與徐清義聯繫，於民國108年9月12日18時41

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搭載張暐昱前往

徐清義位在臺中市○○區○○路住處後，由徐清義以新臺幣

(下同)8千元之價格，向張暐昱買受重量3.5公克之甲基安非

他命，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109年1月15日修正

公布、同年7月15日施行前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下稱修正前

毒品條例)第4條第2項之幫助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嫌。原審審

理結果，認不能證明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犯行，因而撤銷第

一審之科刑判決，改判諭知被告無罪，固非無見。

二、經查：

  ㈠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卷內有利及不利於被告之證據，均應

詳為調查，並將認定事實所憑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於判決內

加以說明，且彼此互相適合，方為合法；倘證據雖已調查，

然尚有其他重要證據或疑點並未調查釐清，以致事實未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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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者，與未經調查無異，遽行判決，難謂無應於審判期日調

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以及判決理由欠備之違法。

    證人的證述內容，縱然前後不符或有部分矛盾，事實審法院

自可本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調查所得的其他各項證據，

為合理的判斷、取捨，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認其全部均

為不可採信。

　　又刑法第30條之幫助犯，係以行為人主觀上有幫助故意，客

觀上有幫助行為，即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認識，而以幫助

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但未參與實行犯罪之行為者而

言。而關於正犯、幫助犯之區別，係以行為人主觀之犯意及

客觀之犯行作為標準。詳言之，凡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

犯罪，無論其所參與者是否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皆為正

犯；縱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所分擔者，苟係

犯罪構成要件（以內）之行為，亦為正犯，倘係以幫助他人

犯罪之意思而參與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則屬幫助犯。另刑

法上所謂「販賣」，係指以營利為目的，有償轉讓商品之行

為，故交付買賣標的物及收取價金，即屬販賣之構成要件行

為，如果單純提供交易所需之聯繫、資訊等輔助行為，則屬

販賣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

  ㈡原判決依憑證人即購買「甲基安非他命」者徐清義與販賣

「甲基安非他命」者張暐昱之證詞，而為說明：被告因張暐

昱經營之蛋糕店欲開發新口味蛋糕商品，事先未與徐清義聯

繫，即於108年9月12日18時41分許，搭乘張暐昱所駕駛前揭

自用小貨車，一同前往徐清義住處洽購「洛神花」，此行與

毒品交易無關，並無公訴意旨所指被告先與徐清義聯繫再駕

車搭載張暐昱前往徐清義住家之幫助販賣「甲基安非他命」

犯行等旨。

　  然徐清義於偵查中，就其於起訴書所載時、地與張暐昱及被

　  告見面之經過，係證稱：「阿成」不知道我家，是「長毛」

帶「阿成」過來的，應該是「長毛」開車。因為「阿成」不

知道我家，當時他們二人一起進來，經「長毛」介紹，我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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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認識「阿成」，「長毛」向我說「阿成」要買「南

瓜」，我就向他們說還剩一些，「長毛」就說那先給他二顆

「南瓜」。我在跟「阿成」講到毒品時，「長毛」有在旁邊

聽到，交易毒品時，「長毛」有在旁邊；(「長毛」帶「阿

成」來跟你認識的目的為何)？買「南瓜」，但主要是要賣

我毒品等語(見偵字第25792號卷第396、397頁)。而張暐昱

於偵查中，則證稱：當時我有在做「洛神花」的蛋糕，被告

是跟我說徐清義有在種「洛神花」，我有問被告，徐清義是

否有在施用甲基安非他命，被告要我自己去問徐清義(見偵

字第25792卷第416頁)；於第一審審理時稱：前往徐清義住

處前，係由被告與徐清義先行聯繫(見第一審卷第470頁)各

等語。又被告自承：在張暐昱與徐清義於108年9月12日交易

甲基安非他命前，雙方素不相識。於事發日，被告與張暐昱

一同前往徐清義住處，並由被告介紹張暐昱與徐清義認識，

被告曾於張暐昱向其詢問時，告知徐清義曾施用「甲基安非

他命」等節。以上各節若屬可信，則被告與張暐昱前往徐清

義住處之真正目的為何？若此行目的在洽購張暐昱做蛋糕用

之「農產品」，則究竟係要洽購「南瓜」或「洛神花」？雙

方所稱已有不同。倘係洽購「南瓜」，則「南瓜」似非特殊

農作物，一般市場或超市即可購買，何需捨近求遠，前往產

地即徐清義住處洽購？倘此行係為洽購「洛神花」，則「洛

神花」有其花期及採果期，事發時為9月，「洛神花」是否

業已採收？依原判決之認定，被告及張暐昱並未事先聯絡徐

清義，則在不知徐清義有無種值欲洽購之農產品種類或現貨

之情形下，仍捨近求遠，冒然前往，是否與吾人生活經驗中

之一般商業交易習慣有異？而張暐昱與徐清義於事發日最終

係完成「甲基安非他命」之交易，縱當日會面雙方曾提及相

關農產品，是否係初次見面之寒暄？或係交易「甲基安非他

命」之托詞？能否以雙方曾於言談中提及相關農產品即認此

行與「甲基安非他命」之交易全然無關？衡諸，張暐昱與徐

清義原本並不相識，何以張暐昱單純向徐清義購買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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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先向被告詢問徐清義是否施用「甲基安非他命」?欲向

徐清義購買農產品之方法甚多，何以張暐昱要與被告一同前

往，被告又何以需特別介紹張暐昱予徐清義認識?張暐昱與

徐清義素不相識，不知徐清義住處，此次會面係由張暐昱駕

車搭載被告由被告指路，或由被告駕車搭載張暐昱前往，被

告之行為是否均屬提供張暐昱、徐清義見面的輔助行為？均

不無疑問。此攸關被告與張暐昱此行前往徐清義住處之真正

目的，而與「甲基安非他命」之交易自始無關之論斷，顯然

影響被告有無被訴幫助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犯行之認定，

自應詳加調查、釐清。原判決就前開疑點未予究明，逕認前

往徐清義住處係為洽購「洛神花」，已嫌率斷，有調查職責

未盡之違法。

　㈢原判決依憑張暐昱及徐清義之證詞，據以說明：張暐昱就購

買「洛神花」等農產品與徐清義談話結束後，即先暗示性地

詢問徐清義近來「甲基安非他命」之價格稍貴，經徐清義答

稱「對啊」而確認徐清義仍有施用習慣，即再進一步與徐清

義協議交易「甲基安非他命」之數量、價錢等細節，最終並

由其親自交付3.5公克之「甲基安非他命」予徐清義，並收

取8,000元而完成交易。被告就其2人上開「甲基安非他命」

交易並不知情，難認其有何幫助販賣之故意等旨。

　　惟徐清義於警詢中證稱：「他們2個人說要跟我交易安非他

命毒品，市價9,000元的安非他命毒品(約3.5克)，要算我8,

000元，我跟『阿成』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等語 (見偵字第2

6585號卷第90頁)；於偵查中證稱：「第一次是『長毛』帶

著『阿誠』來我家，時間是108年9月初，『阿誠』問我要不

要(甲基)安非他命，我就上樓試用，試完不錯，就跟『阿

誠』買了3.5公克8,000元。」、「當時他們2人一起進來，

經『長毛』介紹，當天我才認識『阿成』。……但我在跟

『阿成』講到毒品時，『長毛』有在旁邊聽到，『阿成』說

毒品一錢是8、9千，我說那剩多少我跟你買，『阿成』就拿

一包3.5公克甲基安非他命，就說算我8,000元。在交易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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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長毛』有在旁邊，但毒品是『阿成』交給我，錢我也

是交給『阿成』。」、「(問：『長毛』到底是否知道帶

『阿成』來是要跟你交易毒品？)他知道」、「(問：『長

毛』帶『阿成』來跟你認識的目的為何？買『南瓜』，但主

要是要賣我毒品」(見他字卷第30頁、偵字第25792號卷第39

6至397頁)；於第一審審理時確認，其於偵查中所言實在各

等語 (見第一審卷第474頁)。而張暐昱就於事發日，徐清義

以8,000元，向張暐昱買受重量3.5公克之「甲基安非他命」

亦均坦認不諱。以上各節如果無訛，則被告於事發日與事先

探知徐清義曾施用甲基安非他命之張暐昱一同前往徐清義住

處，介紹其等認識，張暐昱亦無懼風險，隨身攜帶3.5公克

價值8,000元的甲基安非他命與第一次見面之徐清義交易成

功。被告介紹張暐昱與徐清義認識後，並未離去，仍停留在

徐清義住處相當時間，於此期間徐清義尚且上樓試用甲基安

非他命，被告係等待整個甲基安非他命交易完成，始行離

去，是否能謂與本件甲基安非他命交易毫無關聯？被告主觀

上是否知悉張暐昱欲販賣甲基安非他命，而基於幫助之意

思，並於客觀上對於張暐昱提供購毒者之資訊並介紹其等認

識，對於張暐昱之犯行資以助力？被告全程停留於徐清義住

處，於甲基安非他命交易完成後再與張暐昱一同離去，是否

強化張暐昱施行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犯行之意欲或降低張暐昱

遭查獲之風險，是否使張暐昱實行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犯行成

為可能，對整個交易流程產生實際上之影響，而有所貢獻？

雖徐清義於第一審審理時，就本件毒品交易時，被告是否在

場聽聞一節，為較不確定之證詞，惟原審應本於經驗法則、

論理法則及調查所得之其他各項證據，為合理之判斷取捨。

原判決未詳予查明，遽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復未說明其取

捨前揭事證之詳細理由，致檢察官上訴意旨執以指摘，難令

信服，自有調查職責未盡、理由欠備之違法。   

三、以上，或係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

之事項，而第三審法院應以第二審判決所確認之事實為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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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原判決上述違背法令情形，已影響於事實之確定，本

院無從據以自為裁判，應認原判決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

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5　　日

                  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李錦樑

                                  法　官  周政達

                                  法　官  錢建榮

                                  法　官  林婷立

                                  法　官  蘇素娥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杜佳樺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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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台上字第5313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官施清火
被      告  周偉茂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1年6月29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上訴字第584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22597、25792、2658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理  由
一、本件原判決以公訴意旨略稱：被告周偉茂(綽號「長毛」)基於幫助張暐昱(綽號「阿成」或「阿誠」)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犯意，因認識徐清義並知悉其有施用甲基安非他命之習慣，遂與徐清義聯繫，於民國108年9月12日18時41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搭載張暐昱前往徐清義位在臺中市○○區○○路住處後，由徐清義以新臺幣(下同)8千元之價格，向張暐昱買受重量3.5公克之甲基安非他命，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同年7月15日施行前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下稱修正前毒品條例)第4條第2項之幫助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嫌。原審審理結果，認不能證明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之科刑判決，改判諭知被告無罪，固非無見。
二、經查：
  ㈠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卷內有利及不利於被告之證據，均應詳為調查，並將認定事實所憑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於判決內加以說明，且彼此互相適合，方為合法；倘證據雖已調查，然尚有其他重要證據或疑點並未調查釐清，以致事實未臻明瞭者，與未經調查無異，遽行判決，難謂無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以及判決理由欠備之違法。
    證人的證述內容，縱然前後不符或有部分矛盾，事實審法院自可本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調查所得的其他各項證據，為合理的判斷、取捨，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
　　又刑法第30條之幫助犯，係以行為人主觀上有幫助故意，客觀上有幫助行為，即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認識，而以幫助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但未參與實行犯罪之行為者而言。而關於正犯、幫助犯之區別，係以行為人主觀之犯意及客觀之犯行作為標準。詳言之，凡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無論其所參與者是否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皆為正犯；縱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所分擔者，苟係犯罪構成要件（以內）之行為，亦為正犯，倘係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則屬幫助犯。另刑法上所謂「販賣」，係指以營利為目的，有償轉讓商品之行為，故交付買賣標的物及收取價金，即屬販賣之構成要件行為，如果單純提供交易所需之聯繫、資訊等輔助行為，則屬販賣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
  ㈡原判決依憑證人即購買「甲基安非他命」者徐清義與販賣「甲基安非他命」者張暐昱之證詞，而為說明：被告因張暐昱經營之蛋糕店欲開發新口味蛋糕商品，事先未與徐清義聯繫，即於108年9月12日18時41分許，搭乘張暐昱所駕駛前揭自用小貨車，一同前往徐清義住處洽購「洛神花」，此行與毒品交易無關，並無公訴意旨所指被告先與徐清義聯繫再駕車搭載張暐昱前往徐清義住家之幫助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犯行等旨。
　  然徐清義於偵查中，就其於起訴書所載時、地與張暐昱及被
　  告見面之經過，係證稱：「阿成」不知道我家，是「長毛」帶「阿成」過來的，應該是「長毛」開車。因為「阿成」不知道我家，當時他們二人一起進來，經「長毛」介紹，我當天才認識「阿成」，「長毛」向我說「阿成」要買「南瓜」，我就向他們說還剩一些，「長毛」就說那先給他二顆「南瓜」。我在跟「阿成」講到毒品時，「長毛」有在旁邊聽到，交易毒品時，「長毛」有在旁邊；(「長毛」帶「阿成」來跟你認識的目的為何)？買「南瓜」，但主要是要賣我毒品等語(見偵字第25792號卷第396、397頁)。而張暐昱於偵查中，則證稱：當時我有在做「洛神花」的蛋糕，被告是跟我說徐清義有在種「洛神花」，我有問被告，徐清義是否有在施用甲基安非他命，被告要我自己去問徐清義(見偵字第25792卷第416頁)；於第一審審理時稱：前往徐清義住處前，係由被告與徐清義先行聯繫(見第一審卷第470頁)各等語。又被告自承：在張暐昱與徐清義於108年9月12日交易甲基安非他命前，雙方素不相識。於事發日，被告與張暐昱一同前往徐清義住處，並由被告介紹張暐昱與徐清義認識，被告曾於張暐昱向其詢問時，告知徐清義曾施用「甲基安非他命」等節。以上各節若屬可信，則被告與張暐昱前往徐清義住處之真正目的為何？若此行目的在洽購張暐昱做蛋糕用之「農產品」，則究竟係要洽購「南瓜」或「洛神花」？雙方所稱已有不同。倘係洽購「南瓜」，則「南瓜」似非特殊農作物，一般市場或超市即可購買，何需捨近求遠，前往產地即徐清義住處洽購？倘此行係為洽購「洛神花」，則「洛神花」有其花期及採果期，事發時為9月，「洛神花」是否業已採收？依原判決之認定，被告及張暐昱並未事先聯絡徐清義，則在不知徐清義有無種值欲洽購之農產品種類或現貨之情形下，仍捨近求遠，冒然前往，是否與吾人生活經驗中之一般商業交易習慣有異？而張暐昱與徐清義於事發日最終係完成「甲基安非他命」之交易，縱當日會面雙方曾提及相關農產品，是否係初次見面之寒暄？或係交易「甲基安非他命」之托詞？能否以雙方曾於言談中提及相關農產品即認此行與「甲基安非他命」之交易全然無關？衡諸，張暐昱與徐清義原本並不相識，何以張暐昱單純向徐清義購買農產品，需要先向被告詢問徐清義是否施用「甲基安非他命」?欲向徐清義購買農產品之方法甚多，何以張暐昱要與被告一同前往，被告又何以需特別介紹張暐昱予徐清義認識?張暐昱與徐清義素不相識，不知徐清義住處，此次會面係由張暐昱駕車搭載被告由被告指路，或由被告駕車搭載張暐昱前往，被告之行為是否均屬提供張暐昱、徐清義見面的輔助行為？均不無疑問。此攸關被告與張暐昱此行前往徐清義住處之真正目的，而與「甲基安非他命」之交易自始無關之論斷，顯然影響被告有無被訴幫助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犯行之認定，自應詳加調查、釐清。原判決就前開疑點未予究明，逕認前往徐清義住處係為洽購「洛神花」，已嫌率斷，有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
　㈢原判決依憑張暐昱及徐清義之證詞，據以說明：張暐昱就購買「洛神花」等農產品與徐清義談話結束後，即先暗示性地詢問徐清義近來「甲基安非他命」之價格稍貴，經徐清義答稱「對啊」而確認徐清義仍有施用習慣，即再進一步與徐清義協議交易「甲基安非他命」之數量、價錢等細節，最終並由其親自交付3.5公克之「甲基安非他命」予徐清義，並收取8,000元而完成交易。被告就其2人上開「甲基安非他命」交易並不知情，難認其有何幫助販賣之故意等旨。
　　惟徐清義於警詢中證稱：「他們2個人說要跟我交易安非他命毒品，市價9,000元的安非他命毒品(約3.5克)，要算我8,000元，我跟『阿成』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等語 (見偵字第26585號卷第90頁)；於偵查中證稱：「第一次是『長毛』帶著『阿誠』來我家，時間是108年9月初，『阿誠』問我要不要(甲基)安非他命，我就上樓試用，試完不錯，就跟『阿誠』買了3.5公克8,000元。」、「當時他們2人一起進來，經『長毛』介紹，當天我才認識『阿成』。……但我在跟『阿成』講到毒品時，『長毛』有在旁邊聽到，『阿成』說毒品一錢是8、9千，我說那剩多少我跟你買，『阿成』就拿一包3.5公克甲基安非他命，就說算我8,000元。在交易毒品時，『長毛』有在旁邊，但毒品是『阿成』交給我，錢我也是交給『阿成』。」、「(問：『長毛』到底是否知道帶『阿成』來是要跟你交易毒品？)他知道」、「(問：『長毛』帶『阿成』來跟你認識的目的為何？買『南瓜』，但主要是要賣我毒品」(見他字卷第30頁、偵字第25792號卷第396至397頁)；於第一審審理時確認，其於偵查中所言實在各等語 (見第一審卷第474頁)。而張暐昱就於事發日，徐清義以8,000元，向張暐昱買受重量3.5公克之「甲基安非他命」亦均坦認不諱。以上各節如果無訛，則被告於事發日與事先探知徐清義曾施用甲基安非他命之張暐昱一同前往徐清義住處，介紹其等認識，張暐昱亦無懼風險，隨身攜帶3.5公克價值8,000元的甲基安非他命與第一次見面之徐清義交易成功。被告介紹張暐昱與徐清義認識後，並未離去，仍停留在徐清義住處相當時間，於此期間徐清義尚且上樓試用甲基安非他命，被告係等待整個甲基安非他命交易完成，始行離去，是否能謂與本件甲基安非他命交易毫無關聯？被告主觀上是否知悉張暐昱欲販賣甲基安非他命，而基於幫助之意思，並於客觀上對於張暐昱提供購毒者之資訊並介紹其等認識，對於張暐昱之犯行資以助力？被告全程停留於徐清義住處，於甲基安非他命交易完成後再與張暐昱一同離去，是否強化張暐昱施行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犯行之意欲或降低張暐昱遭查獲之風險，是否使張暐昱實行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犯行成為可能，對整個交易流程產生實際上之影響，而有所貢獻？雖徐清義於第一審審理時，就本件毒品交易時，被告是否在場聽聞一節，為較不確定之證詞，惟原審應本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調查所得之其他各項證據，為合理之判斷取捨。原判決未詳予查明，遽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復未說明其取捨前揭事證之詳細理由，致檢察官上訴意旨執以指摘，難令信服，自有調查職責未盡、理由欠備之違法。   
三、以上，或係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而第三審法院應以第二審判決所確認之事實為判決基礎，原判決上述違背法令情形，已影響於事實之確定，本院無從據以自為裁判，應認原判決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5　　日
                  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李錦樑
                                  法　官  周政達
                                  法　官  錢建榮
                                  法　官  林婷立
                                  法　官  蘇素娥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杜佳樺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台上字第5313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官施清火
被      告  周偉茂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
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1年6月29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上訴
字第584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2259
7、25792、2658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理  由
一、本件原判決以公訴意旨略稱：被告周偉茂(綽號「長毛」)基
    於幫助張暐昱(綽號「阿成」或「阿誠」)販賣第二級毒品甲
    基安非他命之犯意，因認識徐清義並知悉其有施用甲基安非
    他命之習慣，遂與徐清義聯繫，於民國108年9月12日18時41
    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搭載張暐昱前往
    徐清義位在臺中市○○區○○路住處後，由徐清義以新臺幣(下
    同)8千元之價格，向張暐昱買受重量3.5公克之甲基安非他
    命，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109年1月15日修正公
    布、同年7月15日施行前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下稱修正前毒
    品條例)第4條第2項之幫助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嫌。原審審理
    結果，認不能證明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犯行，因而撤銷第一
    審之科刑判決，改判諭知被告無罪，固非無見。
二、經查：
  ㈠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卷內有利及不利於被告之證據，均應
    詳為調查，並將認定事實所憑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於判決內
    加以說明，且彼此互相適合，方為合法；倘證據雖已調查，
    然尚有其他重要證據或疑點並未調查釐清，以致事實未臻明
    瞭者，與未經調查無異，遽行判決，難謂無應於審判期日調
    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以及判決理由欠備之違法。
    證人的證述內容，縱然前後不符或有部分矛盾，事實審法院
    自可本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調查所得的其他各項證據，
    為合理的判斷、取捨，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認其全部均
    為不可採信。
　　又刑法第30條之幫助犯，係以行為人主觀上有幫助故意，客
    觀上有幫助行為，即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認識，而以幫助
    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但未參與實行犯罪之行為者而言
    。而關於正犯、幫助犯之區別，係以行為人主觀之犯意及客
    觀之犯行作為標準。詳言之，凡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
    罪，無論其所參與者是否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皆為正犯；
    縱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所分擔者，苟係犯罪
    構成要件（以內）之行為，亦為正犯，倘係以幫助他人犯罪
    之意思而參與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則屬幫助犯。另刑法上
    所謂「販賣」，係指以營利為目的，有償轉讓商品之行為，
    故交付買賣標的物及收取價金，即屬販賣之構成要件行為，
    如果單純提供交易所需之聯繫、資訊等輔助行為，則屬販賣
    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
  ㈡原判決依憑證人即購買「甲基安非他命」者徐清義與販賣「
    甲基安非他命」者張暐昱之證詞，而為說明：被告因張暐昱
    經營之蛋糕店欲開發新口味蛋糕商品，事先未與徐清義聯繫
    ，即於108年9月12日18時41分許，搭乘張暐昱所駕駛前揭自
    用小貨車，一同前往徐清義住處洽購「洛神花」，此行與毒
    品交易無關，並無公訴意旨所指被告先與徐清義聯繫再駕車
    搭載張暐昱前往徐清義住家之幫助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犯
    行等旨。
　  然徐清義於偵查中，就其於起訴書所載時、地與張暐昱及被
　  告見面之經過，係證稱：「阿成」不知道我家，是「長毛」
    帶「阿成」過來的，應該是「長毛」開車。因為「阿成」不
    知道我家，當時他們二人一起進來，經「長毛」介紹，我當
    天才認識「阿成」，「長毛」向我說「阿成」要買「南瓜」
    ，我就向他們說還剩一些，「長毛」就說那先給他二顆「南
    瓜」。我在跟「阿成」講到毒品時，「長毛」有在旁邊聽到
    ，交易毒品時，「長毛」有在旁邊；(「長毛」帶「阿成」
    來跟你認識的目的為何)？買「南瓜」，但主要是要賣我毒
    品等語(見偵字第25792號卷第396、397頁)。而張暐昱於偵
    查中，則證稱：當時我有在做「洛神花」的蛋糕，被告是跟
    我說徐清義有在種「洛神花」，我有問被告，徐清義是否有
    在施用甲基安非他命，被告要我自己去問徐清義(見偵字第2
    5792卷第416頁)；於第一審審理時稱：前往徐清義住處前，
    係由被告與徐清義先行聯繫(見第一審卷第470頁)各等語。
    又被告自承：在張暐昱與徐清義於108年9月12日交易甲基安
    非他命前，雙方素不相識。於事發日，被告與張暐昱一同前
    往徐清義住處，並由被告介紹張暐昱與徐清義認識，被告曾
    於張暐昱向其詢問時，告知徐清義曾施用「甲基安非他命」
    等節。以上各節若屬可信，則被告與張暐昱前往徐清義住處
    之真正目的為何？若此行目的在洽購張暐昱做蛋糕用之「農
    產品」，則究竟係要洽購「南瓜」或「洛神花」？雙方所稱
    已有不同。倘係洽購「南瓜」，則「南瓜」似非特殊農作物
    ，一般市場或超市即可購買，何需捨近求遠，前往產地即徐
    清義住處洽購？倘此行係為洽購「洛神花」，則「洛神花」
    有其花期及採果期，事發時為9月，「洛神花」是否業已採
    收？依原判決之認定，被告及張暐昱並未事先聯絡徐清義，
    則在不知徐清義有無種值欲洽購之農產品種類或現貨之情形
    下，仍捨近求遠，冒然前往，是否與吾人生活經驗中之一般
    商業交易習慣有異？而張暐昱與徐清義於事發日最終係完成
    「甲基安非他命」之交易，縱當日會面雙方曾提及相關農產
    品，是否係初次見面之寒暄？或係交易「甲基安非他命」之
    托詞？能否以雙方曾於言談中提及相關農產品即認此行與「
    甲基安非他命」之交易全然無關？衡諸，張暐昱與徐清義原
    本並不相識，何以張暐昱單純向徐清義購買農產品，需要先
    向被告詢問徐清義是否施用「甲基安非他命」?欲向徐清義
    購買農產品之方法甚多，何以張暐昱要與被告一同前往，被
    告又何以需特別介紹張暐昱予徐清義認識?張暐昱與徐清義
    素不相識，不知徐清義住處，此次會面係由張暐昱駕車搭載
    被告由被告指路，或由被告駕車搭載張暐昱前往，被告之行
    為是否均屬提供張暐昱、徐清義見面的輔助行為？均不無疑
    問。此攸關被告與張暐昱此行前往徐清義住處之真正目的，
    而與「甲基安非他命」之交易自始無關之論斷，顯然影響被
    告有無被訴幫助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犯行之認定，自應詳
    加調查、釐清。原判決就前開疑點未予究明，逕認前往徐清
    義住處係為洽購「洛神花」，已嫌率斷，有調查職責未盡之
    違法。
　㈢原判決依憑張暐昱及徐清義之證詞，據以說明：張暐昱就購
    買「洛神花」等農產品與徐清義談話結束後，即先暗示性地
    詢問徐清義近來「甲基安非他命」之價格稍貴，經徐清義答
    稱「對啊」而確認徐清義仍有施用習慣，即再進一步與徐清
    義協議交易「甲基安非他命」之數量、價錢等細節，最終並
    由其親自交付3.5公克之「甲基安非他命」予徐清義，並收
    取8,000元而完成交易。被告就其2人上開「甲基安非他命」
    交易並不知情，難認其有何幫助販賣之故意等旨。
　　惟徐清義於警詢中證稱：「他們2個人說要跟我交易安非他
    命毒品，市價9,000元的安非他命毒品(約3.5克)，要算我8,
    000元，我跟『阿成』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等語 (見偵字第265
    85號卷第90頁)；於偵查中證稱：「第一次是『長毛』帶著『阿
    誠』來我家，時間是108年9月初，『阿誠』問我要不要(甲基)
    安非他命，我就上樓試用，試完不錯，就跟『阿誠』買了3.5
    公克8,000元。」、「當時他們2人一起進來，經『長毛』介紹
    ，當天我才認識『阿成』。……但我在跟『阿成』講到毒品時，『
    長毛』有在旁邊聽到，『阿成』說毒品一錢是8、9千，我說那
    剩多少我跟你買，『阿成』就拿一包3.5公克甲基安非他命，
    就說算我8,000元。在交易毒品時，『長毛』有在旁邊，但毒
    品是『阿成』交給我，錢我也是交給『阿成』。」、「(問：『長
    毛』到底是否知道帶『阿成』來是要跟你交易毒品？)他知道」
    、「(問：『長毛』帶『阿成』來跟你認識的目的為何？買『南瓜
    』，但主要是要賣我毒品」(見他字卷第30頁、偵字第25792
    號卷第396至397頁)；於第一審審理時確認，其於偵查中所
    言實在各等語 (見第一審卷第474頁)。而張暐昱就於事發日
    ，徐清義以8,000元，向張暐昱買受重量3.5公克之「甲基安
    非他命」亦均坦認不諱。以上各節如果無訛，則被告於事發
    日與事先探知徐清義曾施用甲基安非他命之張暐昱一同前往
    徐清義住處，介紹其等認識，張暐昱亦無懼風險，隨身攜帶
    3.5公克價值8,000元的甲基安非他命與第一次見面之徐清義
    交易成功。被告介紹張暐昱與徐清義認識後，並未離去，仍
    停留在徐清義住處相當時間，於此期間徐清義尚且上樓試用
    甲基安非他命，被告係等待整個甲基安非他命交易完成，始
    行離去，是否能謂與本件甲基安非他命交易毫無關聯？被告
    主觀上是否知悉張暐昱欲販賣甲基安非他命，而基於幫助之
    意思，並於客觀上對於張暐昱提供購毒者之資訊並介紹其等
    認識，對於張暐昱之犯行資以助力？被告全程停留於徐清義
    住處，於甲基安非他命交易完成後再與張暐昱一同離去，是
    否強化張暐昱施行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犯行之意欲或降低張暐
    昱遭查獲之風險，是否使張暐昱實行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犯行
    成為可能，對整個交易流程產生實際上之影響，而有所貢獻
    ？雖徐清義於第一審審理時，就本件毒品交易時，被告是否
    在場聽聞一節，為較不確定之證詞，惟原審應本於經驗法則
    、論理法則及調查所得之其他各項證據，為合理之判斷取捨
    。原判決未詳予查明，遽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復未說明其
    取捨前揭事證之詳細理由，致檢察官上訴意旨執以指摘，難
    令信服，自有調查職責未盡、理由欠備之違法。   
三、以上，或係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
    之事項，而第三審法院應以第二審判決所確認之事實為判決
    基礎，原判決上述違背法令情形，已影響於事實之確定，本
    院無從據以自為裁判，應認原判決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5　　日
                  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李錦樑
                                  法　官  周政達
                                  法　官  錢建榮
                                  法　官  林婷立
                                  法　官  蘇素娥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杜佳樺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台上字第5313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官施清火
被      告  周偉茂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1年6月29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上訴字第584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22597、25792、2658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理  由
一、本件原判決以公訴意旨略稱：被告周偉茂(綽號「長毛」)基於幫助張暐昱(綽號「阿成」或「阿誠」)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犯意，因認識徐清義並知悉其有施用甲基安非他命之習慣，遂與徐清義聯繫，於民國108年9月12日18時41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搭載張暐昱前往徐清義位在臺中市○○區○○路住處後，由徐清義以新臺幣(下同)8千元之價格，向張暐昱買受重量3.5公克之甲基安非他命，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同年7月15日施行前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下稱修正前毒品條例)第4條第2項之幫助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嫌。原審審理結果，認不能證明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之科刑判決，改判諭知被告無罪，固非無見。
二、經查：
  ㈠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卷內有利及不利於被告之證據，均應詳為調查，並將認定事實所憑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於判決內加以說明，且彼此互相適合，方為合法；倘證據雖已調查，然尚有其他重要證據或疑點並未調查釐清，以致事實未臻明瞭者，與未經調查無異，遽行判決，難謂無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以及判決理由欠備之違法。
    證人的證述內容，縱然前後不符或有部分矛盾，事實審法院自可本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調查所得的其他各項證據，為合理的判斷、取捨，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
　　又刑法第30條之幫助犯，係以行為人主觀上有幫助故意，客觀上有幫助行為，即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認識，而以幫助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但未參與實行犯罪之行為者而言。而關於正犯、幫助犯之區別，係以行為人主觀之犯意及客觀之犯行作為標準。詳言之，凡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無論其所參與者是否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皆為正犯；縱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所分擔者，苟係犯罪構成要件（以內）之行為，亦為正犯，倘係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則屬幫助犯。另刑法上所謂「販賣」，係指以營利為目的，有償轉讓商品之行為，故交付買賣標的物及收取價金，即屬販賣之構成要件行為，如果單純提供交易所需之聯繫、資訊等輔助行為，則屬販賣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
  ㈡原判決依憑證人即購買「甲基安非他命」者徐清義與販賣「甲基安非他命」者張暐昱之證詞，而為說明：被告因張暐昱經營之蛋糕店欲開發新口味蛋糕商品，事先未與徐清義聯繫，即於108年9月12日18時41分許，搭乘張暐昱所駕駛前揭自用小貨車，一同前往徐清義住處洽購「洛神花」，此行與毒品交易無關，並無公訴意旨所指被告先與徐清義聯繫再駕車搭載張暐昱前往徐清義住家之幫助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犯行等旨。
　  然徐清義於偵查中，就其於起訴書所載時、地與張暐昱及被
　  告見面之經過，係證稱：「阿成」不知道我家，是「長毛」帶「阿成」過來的，應該是「長毛」開車。因為「阿成」不知道我家，當時他們二人一起進來，經「長毛」介紹，我當天才認識「阿成」，「長毛」向我說「阿成」要買「南瓜」，我就向他們說還剩一些，「長毛」就說那先給他二顆「南瓜」。我在跟「阿成」講到毒品時，「長毛」有在旁邊聽到，交易毒品時，「長毛」有在旁邊；(「長毛」帶「阿成」來跟你認識的目的為何)？買「南瓜」，但主要是要賣我毒品等語(見偵字第25792號卷第396、397頁)。而張暐昱於偵查中，則證稱：當時我有在做「洛神花」的蛋糕，被告是跟我說徐清義有在種「洛神花」，我有問被告，徐清義是否有在施用甲基安非他命，被告要我自己去問徐清義(見偵字第25792卷第416頁)；於第一審審理時稱：前往徐清義住處前，係由被告與徐清義先行聯繫(見第一審卷第470頁)各等語。又被告自承：在張暐昱與徐清義於108年9月12日交易甲基安非他命前，雙方素不相識。於事發日，被告與張暐昱一同前往徐清義住處，並由被告介紹張暐昱與徐清義認識，被告曾於張暐昱向其詢問時，告知徐清義曾施用「甲基安非他命」等節。以上各節若屬可信，則被告與張暐昱前往徐清義住處之真正目的為何？若此行目的在洽購張暐昱做蛋糕用之「農產品」，則究竟係要洽購「南瓜」或「洛神花」？雙方所稱已有不同。倘係洽購「南瓜」，則「南瓜」似非特殊農作物，一般市場或超市即可購買，何需捨近求遠，前往產地即徐清義住處洽購？倘此行係為洽購「洛神花」，則「洛神花」有其花期及採果期，事發時為9月，「洛神花」是否業已採收？依原判決之認定，被告及張暐昱並未事先聯絡徐清義，則在不知徐清義有無種值欲洽購之農產品種類或現貨之情形下，仍捨近求遠，冒然前往，是否與吾人生活經驗中之一般商業交易習慣有異？而張暐昱與徐清義於事發日最終係完成「甲基安非他命」之交易，縱當日會面雙方曾提及相關農產品，是否係初次見面之寒暄？或係交易「甲基安非他命」之托詞？能否以雙方曾於言談中提及相關農產品即認此行與「甲基安非他命」之交易全然無關？衡諸，張暐昱與徐清義原本並不相識，何以張暐昱單純向徐清義購買農產品，需要先向被告詢問徐清義是否施用「甲基安非他命」?欲向徐清義購買農產品之方法甚多，何以張暐昱要與被告一同前往，被告又何以需特別介紹張暐昱予徐清義認識?張暐昱與徐清義素不相識，不知徐清義住處，此次會面係由張暐昱駕車搭載被告由被告指路，或由被告駕車搭載張暐昱前往，被告之行為是否均屬提供張暐昱、徐清義見面的輔助行為？均不無疑問。此攸關被告與張暐昱此行前往徐清義住處之真正目的，而與「甲基安非他命」之交易自始無關之論斷，顯然影響被告有無被訴幫助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犯行之認定，自應詳加調查、釐清。原判決就前開疑點未予究明，逕認前往徐清義住處係為洽購「洛神花」，已嫌率斷，有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
　㈢原判決依憑張暐昱及徐清義之證詞，據以說明：張暐昱就購買「洛神花」等農產品與徐清義談話結束後，即先暗示性地詢問徐清義近來「甲基安非他命」之價格稍貴，經徐清義答稱「對啊」而確認徐清義仍有施用習慣，即再進一步與徐清義協議交易「甲基安非他命」之數量、價錢等細節，最終並由其親自交付3.5公克之「甲基安非他命」予徐清義，並收取8,000元而完成交易。被告就其2人上開「甲基安非他命」交易並不知情，難認其有何幫助販賣之故意等旨。
　　惟徐清義於警詢中證稱：「他們2個人說要跟我交易安非他命毒品，市價9,000元的安非他命毒品(約3.5克)，要算我8,000元，我跟『阿成』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等語 (見偵字第26585號卷第90頁)；於偵查中證稱：「第一次是『長毛』帶著『阿誠』來我家，時間是108年9月初，『阿誠』問我要不要(甲基)安非他命，我就上樓試用，試完不錯，就跟『阿誠』買了3.5公克8,000元。」、「當時他們2人一起進來，經『長毛』介紹，當天我才認識『阿成』。……但我在跟『阿成』講到毒品時，『長毛』有在旁邊聽到，『阿成』說毒品一錢是8、9千，我說那剩多少我跟你買，『阿成』就拿一包3.5公克甲基安非他命，就說算我8,000元。在交易毒品時，『長毛』有在旁邊，但毒品是『阿成』交給我，錢我也是交給『阿成』。」、「(問：『長毛』到底是否知道帶『阿成』來是要跟你交易毒品？)他知道」、「(問：『長毛』帶『阿成』來跟你認識的目的為何？買『南瓜』，但主要是要賣我毒品」(見他字卷第30頁、偵字第25792號卷第396至397頁)；於第一審審理時確認，其於偵查中所言實在各等語 (見第一審卷第474頁)。而張暐昱就於事發日，徐清義以8,000元，向張暐昱買受重量3.5公克之「甲基安非他命」亦均坦認不諱。以上各節如果無訛，則被告於事發日與事先探知徐清義曾施用甲基安非他命之張暐昱一同前往徐清義住處，介紹其等認識，張暐昱亦無懼風險，隨身攜帶3.5公克價值8,000元的甲基安非他命與第一次見面之徐清義交易成功。被告介紹張暐昱與徐清義認識後，並未離去，仍停留在徐清義住處相當時間，於此期間徐清義尚且上樓試用甲基安非他命，被告係等待整個甲基安非他命交易完成，始行離去，是否能謂與本件甲基安非他命交易毫無關聯？被告主觀上是否知悉張暐昱欲販賣甲基安非他命，而基於幫助之意思，並於客觀上對於張暐昱提供購毒者之資訊並介紹其等認識，對於張暐昱之犯行資以助力？被告全程停留於徐清義住處，於甲基安非他命交易完成後再與張暐昱一同離去，是否強化張暐昱施行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犯行之意欲或降低張暐昱遭查獲之風險，是否使張暐昱實行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犯行成為可能，對整個交易流程產生實際上之影響，而有所貢獻？雖徐清義於第一審審理時，就本件毒品交易時，被告是否在場聽聞一節，為較不確定之證詞，惟原審應本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調查所得之其他各項證據，為合理之判斷取捨。原判決未詳予查明，遽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復未說明其取捨前揭事證之詳細理由，致檢察官上訴意旨執以指摘，難令信服，自有調查職責未盡、理由欠備之違法。   
三、以上，或係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而第三審法院應以第二審判決所確認之事實為判決基礎，原判決上述違背法令情形，已影響於事實之確定，本院無從據以自為裁判，應認原判決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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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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